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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德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拟向王水妹女士出售 2016 款混合动力雷克萨斯

JTHBW1GG（进口）小轿车一辆。经二手车市场估价及同类型二手车询价，经

双方协商，本次交易价格为 145,000.00 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

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二）规定“购买

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

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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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

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金额为 145,000.00 元，占 2025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347,934,687.42 元的比例为 0.04%，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出

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主峰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王水妹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科宁路 777 号 8 栋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会秘书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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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2016 款混合动力雷克萨斯 JTHBW1GG（进口）小轿车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车辆颜色：白色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该车辆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经过南京市二手车市场估价，其价值为 145,000 元。 

 

（二）定价依据 

根据南京市二手车市场估价，对照市场同类型车辆市场价值，经双方协商，

最终定价为 145,000 元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经二手车市场估价，结合同等车型市场价格，定价公开、公允，不

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以现金支付，交易完成后，车辆权属转移至购入方并在交通管理部

门重新进行车辆登记。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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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出售车辆是公司正常的资产处置行为，有利于盘活公司闲置资产，优化

资产结构。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风险性。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价格公允，遵循了市场化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南京大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南京大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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